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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受理各類知識産權案件

3847 件（含舊存 528 件），同比增長 30.41%，其中一審案件 5

件，二審案件 3793 件，申訴案件 45 件，再審案件 4 件。在全

年新受理的 3319 件案件中，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 3187

件，佔 96.02%；知識産權民事案件 132 件，佔 3.98%。在全年

受理的 3187 件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中，專利授權確權

行政案件 245 件，佔 7.69%；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 2942 件，

佔 92.31%。

2016 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結各類知識産權案件

3168 件，同比增長 30.80%；其中，一審案件 3 件，二審案件

3123 件，申訴案件 38 件，再審案件 4 件。在全年已審結案件

中，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 3044 件，佔 96.09%；知識産權

民事案件 124 件，佔全年審結案件總數的 3.91%。在全年審結

的 3044 件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中，專利授權確權行政

案件 203 件，佔 6.67%；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 2841 件，佔

93.33%。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2016 年的案件審理大致有如下幾個

特點：第一，案件類型齊全，疑難複雜案例較多，如審結了涉及

馬庫什權利要求的“含核苷酸類似物的複合物或鹽及其合成方

法”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第二，廣受社會關注的案件越

來越多，如涉及騰訊公司的“微信”商標異議複審行政案、“紅色

娘子軍”著作權糾紛申訴案；第三，案件數量大幅增長，全年收

案量較上年增長 30.41%；第四，知識産權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仍

佔據絶對主導地位，其中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佔絶大部分；

第五，審判力量得到補充，但審判工作依然繁重。全年辦案法

官人均結 150.9 件，19 名法官結案過百件。

本文擬向知識産權界介紹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2016 年知

識産權審判的最新發展和動向。

專利行政案件

1、對於權利要求技術術語的含義，説明書解釋不清楚的，

應以所述技術領域的普通含義確定

授權程序中對於權利要求的術語解釋，應堅持權利要求

書、説明書及附圖等内部證據優於所屬技術領域的教科書、技

術詞典等外部證據的解釋規則。當權利要求中的術語在所述

技術領域具有普通含義且在説明書中也有特别限定時，如果該

特别限定是清楚的，本領域人員能够理解其特别限定含義的，

則應當採用説明書中的特别限定來確定該術語的含義；如果説

明書中没有特别限定，或者特别限定不清楚，所屬領域技術人

員無法理解其特别限定的具體含義的，則應當採用所述技術領

域的普通含義來確定該術語的含義。

在國家知識産權局專利複審委員會（簡稱專利複審委員

會）訴納幕爾杜邦公司（簡稱“杜邦公司”）發明專利申請駁回行

政糾紛案 1中，本申請係 200680040913.X 號、名稱爲“含 E-1,

3,3,3-四氟丙烯和氟化氫的共沸組合物及其應用”的發明專

利，申請人爲杜邦公司。國家知識産權局原審查部門以本申請

不具備創造性爲由予以駁回。專利複審委員會經審查，維持駁

回决定。一審法院認爲，涉案專利申請權利要求 1 爲“一種共

沸組合物或近共沸組合物，含有約 62.4mol％～89.4mol％的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2016 年知識産權審判新發展

（專利部分節選）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産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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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FC-1234ze 和氟化氫……”,依據上述記載，權利要求 1 並

没有限定 E-HFC-1234ze 佔多數這一技術特徵。涉案專利申

請説明書載明，“本文使用的 E-HFC-1234ze 是指異構體 E-

HFC-1234ze……或 Z-HFC-1234ze……的混合物，其中佔

據多數的異構體是 E-HFC-1234ze”、“本文使用的佔據多數

的異構體是指在組合物中濃度大於 50mol%”,可見，涉案專利

申請説明書明確界定了權利要求 1 要求保護的 E-HFC-

1234ze 是一種 E-HFC-1234ze 佔多數的異構體 E-HFC-

1234ze 或 Z-HFC-1234ze 的混合物。在這種情况下，解釋權

利要求 1 的内容應依據内部證據的效力優於外部證據的原則，

以説明書的特别界定爲準，而非單純依據權利要求 1 的字面描

述，即應認定權利要求 1 中所述的 E-HFC-1234ze 是指異構

體 E-HFC-1234ze 或 Z-HFC-1234ze 的混合物，其中佔據

多數的異構體是 E-HFC-1234ze。而對比文件 1 僅在製備方

法中披露了使 1233zd 與 HF 反應生成 HFC-1234ze，並没有

公開該 HFC-1234ze 中 E-HFC-1234ze 所佔的比例。因此，

E- HFC- 1234ze 在異構體 E- HFC- 1234ze 或 Z- HFC-

1234ze 的混合物中佔據多數的特徵是權利要求 1 與對比文件

1 的區别特徵，被訴决定遺漏了該區别特徵，故一審法院判决撤

銷被訴决定。

二審法院認爲，本案的争議焦點是如何理解涉案專利申請

權利要求 1 中的術語“E-HFC-1234ze”。該術語在本領域有

公認的普通含義，即 1,3,3,3-四氟丙烯結構中雙鍵爲 E 式構型

的單一異構體，本領域的技術人員在看到該化學名稱時，能够

確定該名稱對應的化學物質的確切分子式和結構式。但是，説

明書亦對該術語作出了特别的解釋，即“本文使用的 E-HFC-

1234ze 是指異構體 E-HFC-1234ze（CAS 登記號 29118-

24-9）或 Z-HFC-1234ze（CAS 登記號 29118-25-0）的混合

物，其中佔據多數的異構體是 E-HFC-1234ze”。從語義上分

析，“E-HFC-1234ze 是指異構體 E-HFC-1234ze……或

……Z-HFC-1234ze 的混合物，其中佔據多數的異構體是 E-

HFC-1234z”，該表述的含義是不清楚的,本領域技術人員無法

明確其具體的含義。杜邦公司在二審中認爲應當將該段表述

中的“或”理解爲“和”，即該段表述的含義是指“本文使用的 E-

HFC-1234ze 是指異構體 E-HFC-1234ze……和 Z-HFC-

1234ze……的混合物，其中佔據多數的異構體是 E-HFC-

1234ze”。但這種理解方式和該術語在説明書中的其它部分的

含義是矛盾的，這種理解方式無法貫徹説明書的始終。綜合説

明書的上下文來看，説明書對權利要求中的術語 E-HFC-

1234ze 的特别限定的含義不清楚，所屬領域的技術人員根據

説明書的記載無法確定該特别限定的具體含義。在此情况下，

内部證據不足以確定權利要求的含義，應當藉助外部證據來確

定權利要求的含義。由於該術語在所屬領域有公認的普通含

義，故對該術語的理解應當採用其普通含義，即 E-HFC-

1234ze 是指 1,3,3,3-四氟丙烯結構中雙鍵爲 E 式構型的單一

異構體。二審法院判决撤銷一審判决並駁回杜邦公司的訴訟

請求。

2、説明書、現有技術及本領域公知常識均不能確定權利要

求中詞語含義的，該項權利屬於保護範圍不清楚

專利權的保護範圍由權利要求來限定，如果權利要求中包

括含義不確定的詞語，且結合該專利的説明書、本領域公知常

識以及相關的現有技術，仍不能確定權利要求中該詞語的具體

含義，則應認爲該權利要求保護範圍不清楚。

在柏萬清與專利複審委員會、濟寧爲開婦幼用品有限公司

（簡稱爲開公司）、上海防電磁輻射協會（簡稱防輻射協會）、上

海添吉紡織科技有限公司（簡稱添吉公司）實用新型專利權無

效行政糾紛案 2 中，涉案專利爲“防電磁污染服”、專利號爲

200420091540.7 的實用新型專利，其申請日爲 2002 年 5 月

8 日，授權公告日爲 2006 年 12 月 20 日，專利權人爲柏萬清。

涉案專利權利要求書爲：“一種防電磁污染服，它包括上裝和下

裝，其特徵在於所述服裝在面料裏設有由導磁率高而無剩磁的

金屬細絲或者金屬粉末構成的起屏蔽作用的金屬網或膜”。爲

開公司、防輻射協會、添吉公司針對涉案專利分别向專利複審

委員會提出無效宣告請求。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的被訴决定，

以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中的技術術語“導磁率高”的含義不清

楚，導致該權利要求 1 的保護範圍不清楚爲由，宣告涉案專利

權無效。一審判决維持被訴决定。

二審法院認爲，根據涉案專利説明書以及柏萬清提供的有

關證據，本領域技術人員難以確定權利要求 1 中技術特徵“導

磁率高”的具體範圍或者具體含義，不能準確確定涉案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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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 1 的保護範圍。柏萬清亦未能提交相關證據證明在涉

案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本領域技術人員對於高導磁率的含義

或者範圍有着相對統一的認識。因此，涉案專利權利要求 1 保

護範圍不清楚，不符合《專利法實施細則》第二十條第一款的規

定。

3、以在先附圖公開内容對比授權外觀設計時，一般不能引

入在先附圖以外的文字作爲附圖公開内容

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與現有設計進行對比時，應以一般

消費者爲判斷主體，採用整體觀察、綜合判斷的方式進行比

較。授予專利權的外觀設計保護範圍限於圖片或照片所公開

的範圍，審查實用新型的附圖設計與授權設計是否明顯區别

時，應當基於同樣的範圍要求，而不應將實用新型專利説明書

的文字部分引入對附圖進行解釋。

在浙江忠恒鎖業有限公司（簡稱忠恒鎖業公司）訴專利複

審委員會、亞薩合萊保德安保安製品有限公司外觀設計專利權

無效行政糾紛案 3 中，涉及名稱爲“防盗門鎖 (雙弧)”的

200830245821.7 號外觀設計專利（簡稱本專利），其申請日爲

2008 年 10 月 30 日，授權公告日爲 2009 年 10 月 14 日。

2013 年 12 月 13 日，忠恒鎖業公司針對本專利權向專利複審

委員會提出了無效宣告請求。專利複審委員會作出决定維持

本專利權有效。一審法院認爲，專利複審委員會關於本專利未

違反《專利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認定有誤，判决：撤銷被訴决

定；專利複審委員會重新作出决定。

二審法院認爲，對比設計爲一項實用新型專利文件的説明

書附圖，該附圖並未顯示出有斜舌的結構。一審法院認爲附圖

中有執手孔，根據本領域技術人員所掌握的常識，隱含公開了

相對應的斜舌結構，而斜舌的形狀屬於慣常設計，因此對整體

視覺效果不具有影響，缺乏依據。同時，一審法院引入了本領

域技術人員的概念進行判斷有所不當，外觀設計近似性的判斷

主體應當是一般消費者，即使一般消費者能够認識到有執手孔

一定會有斜舌的結構，在對比設計中也没有公開斜舌的具體形

狀。所謂慣常設計是指現有設計中一般消費者所熟知的、只要

提到産品名稱就能想到的相應設計，即使幾份現有設計中公開

了某設計特徵，但僅依據該幾份現有設計並不足以證明該設計

特徵爲一般消費者所熟知的、只要提到産品名稱就能想到的相

應設計。因此，不能認定對比設計隱含公開了斜舌的設計。本

專利與對比設計不屬於相近似的外觀設計，未違反《專利法》第

二十三條的規定。

4、從對比文件附圖中觀測推定出的内容如果缺乏其他明

確記載，通常不宜直接作爲公開的技術特徵評價發明專利的新

穎性

一般而言，引用對比文件公開的技術内容，除明確記載於

文字或隱含公開外，若包括附圖，也可以從附圖中直接地、毫無

疑義地確定。但是，如果没有文字説明，附圖亦無法直接確定

的，僅從附圖觀測推定出的内容，不能直接作爲公開的技術特

徵評價授權專利的新穎性。

在 3M 創新有限公司訴專利複審委員會發明專利申請駁

回複審行政糾紛一案 4中，本申請係 200880013375.4、“免維

護防霧呼吸器”的發明專利申請，申請人爲 3M 創新有限公司，

申請日爲 2008 年 3 月 26 日，優先權日爲 2007 年 5 月 3 日。

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爲本申請權利要求 1、8-10、12、13、15 不具

備《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新穎性，權利要求 2-7、

11、14 不具備《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規定的創造性，决

定：維持國家知識産權局於 2012 年 3 月 1 日對本申請作出的

駁回决定。一審法院認爲，對比文件 1 中的區域 12 和本申請

的凹陷區域的位置是相當的。在對比文件 1 中，區域 12 中通

過超聲波焊接形成了大量縱向延伸的肋條，和本申請相同的原

理，在這些肋條區域，空氣不能通過，相對没有肋條的情况，减

少了空氣流通的面積，因此，其壓降也會顯著增加。而且，由於

肋條的支撑作用從而增加整個口罩的空間是對比文件 1 中的

進一步的功效，僅針對肋條區域而言，肋條的存在必然會增加

該區域的壓降，故判决維持被訴决定。

二審法院認爲，本申請權利要求 1 技術方案主要用於解决

顯著增加在整個凹陷區域的壓降問題，而對比文件 1 主要解决

上部區域表面積容易塌陷問題。本申請權利要求 1 限定了固

有結構改變，但未限定結構改變具體手段，其權利要求 2 限制

了採用點焊方式。而對比文件 2 係採用增加肋條的手段解决

擴大過濾面積所帶來的塌陷；本申請的預期技術效果是促使空

氣盡可能透過一次過濾區域、而非透過凹陷區域（該區域壓降

增加，即空氣透過阻力加大）；對比文件 1 的預期技術效果是增

5



大了表面積，整體减小了呼吸阻力。本申請與對比文件 1 所要

解决的技術問題、技術方案和預期的技術效果實質上是不相

同。原審法院及被訴决定僅通過對比文件 1 附圖内容，未對該

技術方案的譯文内容整體理解，想當然地推定得出“該固有結

構的改變必然引起上部區域中的壓降顯著增加”技術效果是錯

誤的。本申請權利要求 1 相對於對比文件 1 具備《專利法》第

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新穎性。專利複審委員會應在對本申

請權利要求 1 的新穎性重新認定的基礎上，重新對本申請應否

予以駁回作出審查决定。

5、删除權利要求數值範圍端值且未形成新技術方案的修

改可予接受

專利無效宣告程序中，將包括數值範圍的權利要求的端值

删除，若該端值屬於原始文本的數值範圍之内，屬於對權利要

求中技術方案的删除，未超出原説明書和權利要求書記載的範

圍，亦未增加維持有效的權利要求之外的技術特徵。該修改方

式未形成新的技術方案。

在汕頭經濟特區超藝螺絲工業有限公司（簡稱超藝公司）

訴專利複審委員會、蔡春堯實用新型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 5

中，本案涉及名稱爲“用於鈑金薄板快速自攻鎖緊螺釘”的

200920075414.5 號實用新型專利（簡稱本專利），申請日爲

2009 年 7 月 28 日，授權公告日爲 2010 年 5 月 12 日，專利權

人爲超藝公司。2014 年 3 月 17 日，蔡春堯針對本專利向專利

複審委員會提出無效宣告請求。超藝公司提交了意見陳述書

並修改了權利要求書。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爲，對於以數值範圍

方式撰寫的權利要求，應當將數值範圍視爲一個技術方案整

體，如果改變了數值範圍，即便是縮小了數值範圍，也屬於形成

了新的技術方案的情形，本領域技術人員不能從原始文件中毫

無疑義地得出，故專利複審委員會决定：宣告本專利權全部無

效。一審法院認爲上述數值範圍端值的删除未違反相關規定，

亦未形成新的技術方案，故判决撤銷被訴决定。

二審法院認爲，本專利權利要求及説明書均明確記載了

“螺釘體尾部呈斷尖狀，爲 35°±5°束尾”這一技術特徵，該束尾

角度當包括“40°”這一數值。將超藝公司修改後的本專利權利

要求 3 與本專利維持有效的權利要求及説明書相比，僅僅去除

了“40°”這一端點，仍在原始文本的數值範圍之内，未擴大原有

的保護範圍，亦未形成新的技術方案。故超藝公司將本專利權

利要求 3 修改爲“所述螺釘體尾部呈斷尖狀，爲大於等於 30°並

小於 40°束尾”，屬於技術方案的删除，即删除了原權利要求書

包括的“螺釘體尾部呈斷尖狀，爲 40°束尾”技術方案，既未超出

原説明書和權利要求書記載的範圍，亦未增加未包含在維持有

效的權利要求書中的技術特徵，因此，超藝公司的上述修改未

違反《專利法實施細則》及《專利審查指南》的相關規定。雖然

原權利要求 3 採用“螺釘體尾部呈斷尖狀，爲 35°±5°束尾”的

撰寫方式，修改後爲“大於等於 30°並小於 40°束尾”的撰寫方

式，但是兩種撰寫方式均表示了數值範圍，並無實質性的差

别。蔡春堯關於此種修改方式不符合相關規定的主張不予支

持。

6、權利要求的修改不能導致對技術方案的内容進行實質

性改變

權利要求的保護範圍是由權利要求中記載的全部内容作

爲一個整體限定的，因此，判斷專利權人對權利要求的修改是

否符合要求，應從技術方案的整體予以把握。對權利要求修改

是否合法的審查，不僅要從其所保護的範圍大小入手加以判

斷，而且更要從專利法的立法目的入手，注意其所請求保護的

技術方案的實質内容是否發生變化。如果修改後的技術方案

的保護範圍雖有縮小，但技術方案的内容已發生實質性改變

的，則應當將此種修改後的技術方案視爲不同於原權利要求的

新的技術方案。

在艾利森電話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艾利森公司）與專利複

審委員會、華爲技術有限公司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一案 6

中，涉案專利爲名稱爲“用於改善蜂窩移動無綫系統中的切换

的方法”的 PCT 發明專利權，專利權人是艾利森公司。本專利

權利要求 1、4、5 的技術方案均限定“在至少一個候選目標基

站”上測量由移動終端向服務無綫基站發射的上行鏈路信號的

信號强度與到達方向參數。以權利要求 1 爲例，其具體内容

爲：“用於執行移動通信系統中的小區間切换的方法，包含步

驟：在至少一個候選目標基站上測量由移動終端向服務無綫基

站發射的上行鏈路信號的信號强度與到達方向參數；向網絡控

制器報告該所測量的信號强度以及到達方向參數；該網絡控制

器確定是否要執行小區間的切换，并且根據所測量的信號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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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到達方向參數在至少兩個候選目標基站中選擇一個目標基

站，該兩個目標候選基站至少包括該一個使用該測量參數的候

選目標基站；以及命令該被選中的目標基站去完成該移動終端

的切换”。在無效宣告的行政審查程序中，艾利森公司提出的

修改文本則將權利要求 1、4、5 中的“至少一個候選目標基站”

修改爲“至少兩個候選目標基站”。專利複審委員會和一審法

院均未接受艾利森公司對權利要求的上述修改，艾利森公司不

服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認爲，雖然從文字表述上看，此種修改方式只是

對技術方案中的候選目標基站數量進行了限縮，似乎不僅没有

擴大原專利的保護範圍，反而是縮小了原專利的保護範圍，但

是，權利要求 1、4、5 所限定的技術方案，理論上包含了僅由一

個候選目標基站即可實現其發明目的的技術方案，這與至少由

兩個候選目標基站方能實現上述發明目的的技術方案顯然不

同，二者在性質上有本質區别。而且，從表述方式看，權利要求

1、4、5 亦不屬於採用並列選擇法概括的權利要求，不存在可以

删除而不影響權利要求實質内容的等效的技術方案。因此，艾

利森公司對權利要求 1、4、5 的修改不符合專利法實施細則的

要求，專利複審委員會以本專利的授權公告文本作爲審查文本

並無不當。

7、判斷選擇發明的技術效果應與現有技術中未被選擇的

上位範圍進行比較

選擇發明，是從現有技術中公開的較大範圍中，有目的地

選出現有技術中未具體提到的小範圍或個體的發明。選擇發

明創造性的判斷，關鍵在於考慮其相對於現有技術取得了何種

預料不到的技術效果。在同申請日以前現有技術的技術效果

進行比對時，如果現有技術屬於選擇發明的上位範圍，應當將

選擇發明的技術效果與現有技術中未選擇的同位階發明的技

術效果進行比較。

在第一三共株式會社、宇部興産株式會社訴專利複審委員

會、華夏生生大藥房（北京）有限公司發明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

案 7中，三共會社和宇部會社係 01815108.6 號、名稱爲“氫化

吡啶衍生物酸加成鹽”發明（簡稱本專利）的專利權人。針對本

專利，華夏公司以證據 2 或 3 作爲最接近的對比文件，認爲本

專利權利要求 1、2 不具備創造性，請求宣告無效。專利複審委

員會認爲，就本專利權利要求 1 和 2 而言，其涉及普拉格雷這

一具體化合物的鹽酸鹽和馬來酸鹽。證據 2 的權利要求 22 以

及證據 3 的權利要求 28 已經公開了普拉格雷的藥學上可接受

鹽的技術方案。本專利權利要求 1 和 2 與以上證據 2 和證據

3 技術方案的區别在於，本專利權利要求 1 和 2 分别將藥學上

可接受鹽具體限定爲鹽酸鹽和馬來酸鹽。本專利的對比實驗

僅僅説明普拉格雷鹽酸鹽、馬來酸鹽相對於普拉格雷游離碱在

口服吸收性、代謝活性和血小板凝集抑制作用方面的改進，然

而，本專利説明書並没有證據表明且專利權人也未主張本專利

的普拉格雷鹽酸鹽、馬來酸鹽相對於現有技術，即上述證據 2

或證據 3 中公開的“藥學上可接受鹽”範圍内的其他鹽在口服

吸收性、代謝活性和血小板凝集抑制作用方面具有何種預料不

到的技術效果。因此權利要求 1-2 相對於證據 2 或證據 3 不

具備創造性，不符合《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的規定。專利

複審委員會宣告本專利全部無效，一審判决維持了被訴决定。

二審法院認爲，根據證據 2 或證據 3 的教導，現有技術中

實際已經給出了普拉格雷游離碱及其可藥用鹽化合物的方案，

本專利選擇了其中兩種鹽，屬於選擇發明。因此判斷本專利的

創造性需要證明其選擇具有預料不到的技術效果。這種選擇

的創造性判斷應當是將本專利技術方案與其他普拉格雷可藥

用鹽效果進行比較，但是現有技術中並没有提供具體的普拉格

雷可藥用鹽的明確效果，而證據 2 或證據 3 給出的是通式化合

物及其可藥用鹽，優選化合物中包括普拉格雷游離碱，本領域

技術人員基於通常的認知可以預測，普拉格雷游離碱及其可藥

用鹽有基本相同的技術效果，因此本專利説明書將本專利限定

的普拉格雷鹽酸鹽、馬來酸鹽與普拉格雷游離碱的效果進行對

比，以説明本專利在技術上的進步性，符合將本專利技術方案

與最接近現有技術進行對比的方法。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爲本

專利應當與其他普拉格雷可藥用鹽的技術效果進行對比以確

定其創造性，雖然並無不當，但是其將普拉格雷游離碱和普拉

格雷可藥用鹽的技術效果加以區分，缺乏事實依據。鑒於專利

複審委員會在對普拉格雷可藥用鹽的技術效果方面的認定缺

乏事實基礎，進而其要求將本專利技術方案與普拉格雷可藥用

鹽的技術方案進行對比缺乏可操作性且違背本領域技術人員

通常的認知，因此其對本專利説明書中記載的本專利技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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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普拉格雷游離碱或者本領域技術人員通常認知的與其

效果等同的可藥用鹽本身是否具有預料不到的技術效果没有

進行認定，故其應當重新對此進行認定再作出本專利技術方案

是否具備創造性的决定。

8、本領域技術人員普遍知曉並接受的多篇專利文獻可以

用於證明一項技術特徵屬於公知常識

公知常識是各領域技術中該領域技術人員普遍知曉的技

術知識，是作爲本領域技術人員本身就應當具備的知識水平。

公知常識通常以教科書、技術手册等方式予以證明，如果技術

事實已經在專利申請日之前成爲衆多專業期刊、專利文件等技

術文獻所公開的技術内容，也可以視爲公知常識。

在專利複審委員會、寧波寶工電器有限公司（簡稱寶工公

司）訴葉小勇實用新型專利權無效行政糾紛案 8中，葉小勇係

200720109764.X 號、名稱爲“一種燃油暖風機”的實用新型專

利權人。針對本專利，寶工公司提出無效宣告請求。專利複審

委員會經審查，宣告本專利權全部無效。一審法院認爲，本專

利權利要求 5 引用了權利要求 1－3，其附加技術特徵爲“所述

的電機的供電電路上設有光敏電阻”。雖然光敏電阻屬於常見

部件，在供電電路上設置光敏電阻也是實現電機控制的常用技

術手段，但並無證據顯示將設有光敏電阻的電機供電電路應用

於燃油暖風設備屬於常用技術手段，也無證據顯示存在將其進

行結合的技術啓示，專利複審委員會認爲權利要求 5 中引用權

利要求 1 的技術方案顯而易見，不具備創造性的認定缺乏根

據。

二審法院認爲，專利複審委員會在本案二審審理期間提交

了多份專利文獻，用於證明本領域技術人員在電機的供電電路

上設置光敏電阻是實現電機控制的常用技術手段。既然在電

機的供電電路上設置光敏電阻係本領域公知常識，本領域技術

人員容易想到將設有光敏電阻的電機供電電路應用於包括燃

油暖風設備在内的所有應用電機供電電路的各個技術領域。

因此，被訴决定關於權利要求 5 中引用權利要求 1 的技術方案

顯而易見，不具備創造性認定正確。■

（審稿：楊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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